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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8月10日

（2017）浙0108民初3654号
韩群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韩群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 9 时 20 分在
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664号

李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
公司诉被告李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22日9
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553号

章泳、杭州晶元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中南建筑装饰材料市场滨聚建材商行诉
被告章泳、杭州晶元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743号

王伟：本院受理原告胡薇诉被告王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1 月 22 日
10 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339号

杭州葛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葛淼林、高红、杭
州博众建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高科技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葛高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葛淼林、高红、杭州博众建设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24日10
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679号

杨佳乐、陈凯迪：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杨佳乐、陈凯迪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581号

王甫岸、杨根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
有限公司诉被告王甫岸、杨根兴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 9 时 45 分在
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591号

汪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汪嫣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24日
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356号

翁国伟：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宝泽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翁国伟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院定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 9 时 15 分在本
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094号

杭州大山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章春花诉
被告杭州大山服饰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并定于2017年11月24日9时在本院塘栖
法庭第四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387号之一

孙陈展: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姚洪雪诉被告孙陈展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5387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5388号之一

孙陈展: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李晓东诉被告孙陈展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5388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9858号

王建忠：本院受理原告范西明诉被告王建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1月10日
09时30分在本院第3号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1171号

周干平：本院受理原告陈连金诉你和周永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7年11月9日上午10时在本
院瓶窑法庭第二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988号

黄永东、宁波腾森金属制造有限公司、宁波联弘
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黄永东、宁波腾森金属制造
有限公司、宁波联弘纸业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
浙0204民初69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限被
告黄永东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返还原告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贷款本金1720000元、支
付截止 2016 年 11 月 7 日止的利息 2025.24 元、罚息
464512.04 元、复利 530.35 元，合计 2187067.63 元；并
分别以未返还的本金和利息为基数，按年利率
11.25%继续支付自 2016 年 11 月 8 日起至实际履行
日止的罚息、复利；二、驳回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4297 元，公告费 1300 元，合计诉讼费 25597 元，由
被告黄永东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991号

吕娜、张钢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吕娜、张钢锋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6）浙0204民初699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吕娜、张钢锋返还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借款本金450000元，支付至2016年
10月29日止的利息17056.89元、罚息23881.22元、复
利1370.83元，并支付自2016 年10月29日起至实际
履行日止按《综合授信合同》约定计算的罚息、复利
（罚息、复利不得再计复利），限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履行完毕；二、如被告吕娜、张钢锋未按期履行上述
付款义务，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有权以被告吕娜名下坐落于宁波市奉化区南街54
号的房产[房产证号：房权证奉化市第01-111207号；
土地证号：奉国用（2012）字第 01039 号]折价或者以
变卖、拍卖所得价款在约定的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

内优先受偿。案件受理费8785 元，财产保全费 2982
元，公告费 1300 元，合计诉讼费 13067 元，由被告吕
娜、张钢锋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1243号

钱仁杰：本院受理原告施银芳为与被告钱仁杰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12民
初1124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法判决：被告钱仁
杰支付原告施银芳担保垫付款309750元；驳回原告
施银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2405号

熊章兵、吴文秀：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与你们和被告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212民初24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758号

黄东星：本院受理的[（2016）浙 0204 民初 5758
号] 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
黄东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04 民初 5758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208号

江丹：本院受理的[（2016）浙 0204 民初 7208
号] 原告神尊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诉被告江丹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04 民初 720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
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
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17号

本院于2017年3月16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宁波
千亚照明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宁波
余 姚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丰 南 支 行 签 发 的 号 码 为
4020005128702474 号、票面金额为22289.60元、出票
人宁波千亚照明有限公司、收款人东莞市创旭电线
有限公司、持票人宁波千亚照明有限公司的银行承
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8月9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宁波千亚照明有限公司持有的
号码为 4020005128702474 号、票面金额为 22289.60
元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宁波千亚照明
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24号

本院于2017年4月13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宜兴
市腾蛟化工材料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
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泗门支行签发的号码为
3100005127180429 号、票面金额为 20000 元、出票人
宁波圣烨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庆顺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持票人宜兴市腾蛟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
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8月9日判
决：

一、宣告申请人宜兴市腾蛟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持有的号码为 3100005127180429 号、票面金额为
2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宜兴市腾蛟化
工材料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25号

本院于2017年4月17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慈溪
市昌顺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
的 宁 波 余 姚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签 发 的 号 码 为
4020005127520924 号、票面金额为 20000 元、出票人
宁波亚希尔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市宏晟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持票人慈溪市昌顺包装印刷有限公
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
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7年8月9日
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慈溪市昌顺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持有的号码为 4020005127520924 号、票面金额为
20000元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慈溪市昌顺包
装印刷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32号

本院于2017年5月31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慈溪
市申禾轴承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宁
波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朗 霞 支 行 签 发 的 号 码 为
3130005140326593 号、票面金额为 20000 元、出票人
宁波申禾轴承有限公司、收款人和持票人慈溪市申
禾轴承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7年8月9日判决：

一、宣告申请人慈溪市申禾轴承有限公司持有
的号码为3130005140326593号、票面金额为20000元
银行承兑汇票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慈溪市申禾轴承
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6）浙0281民初9130号

余佳富：本院受理的原告余姚舜大财富广场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余佳富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81 民初 91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2份，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灵活处置让执行有了惊人速度
着眼于当事人“真金白银”的实际获得感，提高执行兑现可

能性，成为余姚法院执行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大量预售房进
入司法处置程序，影响司法拍卖周期和财产处置效率的情况，
余姚法院创新引入解封后预抵押担保机制。

在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的执行中，申请执行人向余姚
法院提出，要求执行被执行人抵押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据调
查，抵押土地上的楼盘尚有192套房产未售出，但因为国有土
地使用权未经分割全部抵押给了银行，导致所有房产都无法办
理不动产登记手续，这也成为处置剩余房产最大的“拦路虎”。
为此，余姚法院积极与房管部门沟通，先对涉案土地进行解封，
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割并分别办理不动产登记，再根据执行标
的额5891万余元对149套房屋统一办理预抵押登记。此后，由
申请执行人对抵押房产进行销售，逐套兑现执行款项，最终实
现执行标的全部到位。

“我们注重财产处置前的筹备工作，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
通协调，灵活运用各种手段，妥善处理好土地尚未分割、拖欠税
费等问题，提高财产处置率。”余姚法院执行局局长张建军说。
今年1至6月，余姚法院实际执行率达78.09 %，案均标的清偿
率为72.77%，有效实现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为民情怀让执行有了暖心温度
在执行人身损害赔偿、财产损失等案件的过程中，余姚法

院发现有些被执行人在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履行积极性较差，
便及时调整执行思路、注重情理法结合。

余姚某灯具厂 3 年前发
生火灾，导致租赁其房屋的
纸制品公司损失严重。因火
灾赔偿事宜，双方分别将对
方起诉至法院，最终法院判
决灯具厂赔偿纸制品公司 20
余万元，纸制品公司赔偿灯
具厂 3 万余元。今年 1 月，纸
制品公司首先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承办人徐法官发现，
双方尚有一起租赁案件在审
理阶段中。原来，纸制品公司要求灯具厂退还多余租金，而
灯具厂则提出必须先腾空承租房屋，双方僵持不下。徐法官
借此契机，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最终双方同意灯具厂现
场当场交付19万元赔偿款，纸制品公司腾空房屋，双方的“恩
怨”就此了断。

对于被执行人确无可执行财产，但申请人家庭又十分困难
的，余姚法院探索创建“司法救助、低保救助、医疗救助”互通互
联的模式，努力解决当事人的实际困难，2016年以来，已实施司
法救助52件、发放救助金48万余元。

广邀见证让执行有了公开力度
“我看到了法院依法执行、文明执行的作风，同时也看到了

被执行人及家属对执行工作的不理解、不支持，甚至干预法院
执行的行为。”这是不久前，余姚市政协委员冯晓东见证执行过
程后发出的感慨。

执行公开是大势所趋，让公众和当事人及时了解法院为实
现当事人的胜诉权益所采取的执行措施、看得见法院的行动，
才会赢得老百姓对法院执行工作的理解、支持和信任。为此，
余姚法院多次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关心支持法院执行
工作的人士现场见证、监督执行工作。

与此同时，余姚法院积极寻求与媒体的合作，在报纸、电
视、微信公众号、手机客户端等媒介上做好宣传，从失信人员信
息的曝光到执行现场的直播报道，编织起一张纵深辐射的失信
曝光网络。

对于近日来余姚法院开展的“雷霆攻坚”集中执行活动，余
姚电视台、腾讯视频等多家媒体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直击现
场：余姚全城抓”老赖“》微信推送阅读量达到4.7万余次，网友
们纷纷留言“为余姚法院点赞，大快民心”。曝光“老赖”媒体矩
阵的建立，让失信被执行人切实感受到了身边的压力从而主动
履行，也让老百姓通过这些平台了解法院执行工作，保证了人
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法院工作人员在分发执行到位的工资款

余姚法院：

多维度谱写执行新篇章 大动作提升群众获得感
通讯员 卢文静

凌晨3点，余姚法院的执行法官来到梨洲街道双桥村，将藏匿在阁楼
角落里的失信被执行人方某抓获。当晚，方某将拖欠了3年的7万余元款
项全额交付给申请执行人庄某。“法官为了执行到位，也是拼尽了全力，辛
苦法官了！”庄某感慨不已。

为了让庄某这样的胜诉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余姚法院以实现“基
本解决执行难”目标为契机，不断改进方法，创新活动载体，努力提升执行
工作的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